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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国（境）外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操作流程 

为大力促进我校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力度，方便研究生和导师顺利启动国际化联合

培养相关程序，根据《苏州大学国（境）外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管理办法》，特制订我

校国（境）外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相关操作流程。具体过程公布如下：

 

一、申请人为硕士生或本科毕业生（类别一、二）： 

 

 

申请人自主联系我校导师，提出申

请参加联合培养计划的意愿 

申请人向外方导师所在机构申请

博士入学资格，我校协助研究生

出具推荐信 

申请人回国（境）外大学或其他

学术机构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研究生院尽快完成审核，将合格

申请人纳入联合培养计划候选人

（5个工作日内完成） 

申请人在国外完成课程学习、博士

资格考试等环节 
 

导师联系国（境）外大学或其他

学术机构合作导师，或申请人征

得导师同意自主联系合作导师，

达成三方合作意向 

申请人提交《苏州大学国（境）

外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候选人申

请表》及相关材料 

申请人来我校进行博士学位论文

研究 
 

申请人取得录取通知书后，与我

校签署协议，正式纳入联合培养

计划 

双方导师单位签署联合培养协议 

申请人类别 

我校硕士生、本科毕业生 其他高校硕士生、本科毕业生 国（境）外院校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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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为国（境）外院校在读博士生（类别三）： 

 

三、我校研究生院相关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苏州市十梓街 1号，苏州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国际交流科 

邮政编码：215006            联系电话（传真）：0512-65222647 

相关文件及申请表下载网址：http://yjs.suda.edu.cn/html/169/12533.html。  
欢迎申请人、导师和研究生培养单位来电来函咨询，我们将热忱为您服务。 

我校导师与外方导师和申请人建

立联合培养合作意向 

研究生院将合格申请人纳入联合

培养计划（5个工作日内完成），

并签署联合培养协议 

申请人回国（境）外大学或其他学

术机构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申请人提交《苏州大学国（境）

外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申请表》

及相关材料 
 

双方导师单位签署联合培养协议 

申请人在国（境）外完成课程学

习、博士资格考试等环节后来我

校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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